
关于德宏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6年部门预算编制的说明
按照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2016年重点工作任务是：1、进一步加强城乡规划编制和管理；2、全面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步伐；3、扎实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进度；4、不断增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力度；5、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6、深入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治理；7、从严狠抓工程质量安全建设；8、全力做好“瑞丽江—大盈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立法、执法工作；9、深入推进城市环境综合治理行动。
二、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德宏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编制2016年部门预算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编制方法、总体思路是：为深化部门预算改革，建立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预算管理体系，进一步提升预算编制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结合本单位实际编制本年部门预算。
三、部门基本情况
纳入2016年部门预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德宏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是财政全额拨款行政单位。在职在编实有人数79人，其中：财政全供养79人；在编实有车辆9辆。离退休人员25人，其中：退休25人。
四、2016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
2016年德宏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预算总收入1117.46万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1117.46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0万元，财政专户管理的教育收费0万元。
2016年部门预算总支出1117.4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04.19万元，占总支出的72％，项目支出313.27万元，占总支出的28％。按支出功能科目分类，分别为：2010399—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40万元；2080501—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145.50万元；2120101—行政运行601.10万元；2120108—国家重点风景区规划与保护30万元；2120201—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100万元；2129999—其他城乡社区支出143.27万元；2210201—住房公积金57.59万元。（各部门可结合实际制作总收支占比分布图表等）
（1） 基本支出情况
2016年用于保障德宏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804.19万元，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工资福利支出占基本支出的90.3％；办公经费、印刷费、水电费、汽燃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商品和服务支出）占基本支出的9.7％。

（2） 项目支出情况
2016年用于保障德宏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313.27万元，如城乡规划工作经费100万元；德宏州领导干部房产信息查核报送系统建设经费40万元；风景名胜区经费30万元；芒市丙午路改造工程款143.2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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